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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所（“文斐”）提供，该事务所是一家在

大中华区提供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的瑞

士律所。 

瑞士投资报告专为打算将业务扩展到瑞士或

欧洲或已经在瑞士开展业务的中国投资者设

计。 

瑞士投资报告提供了有关瑞士投资相关法律

框架的背景信息，以及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

来看瑞士立法的当前发展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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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述新《瑞士基金会法》 

I. 导言 

瑞士是世界著名的基金会聚集地，仅苏黎世州就有 2000 多家基金会，它

们的资产估值达 180 亿瑞士法郎。 

2014 年，议会提出了一项倡议，以扩大瑞士基金会制度业已有利的框架条

件。2021 年，议会通过了对《瑞士基金会法》的修正案，已于 2024 年 1

月 1 日生效。新《瑞士基金会法》包括以下修订： 

 

II. 创始人权利的扩大（新《瑞士基金会法》第 86 a 条） 

修订前的法律第 86 a 条第 1 款规定，只有在基金会契约中对此予以保留

的情况下，创始人才能改变基金会的目的。此外，对基金会契约的变更仅

在出于客观原因被视为必要并不影响第三方权利且仅在被视为“无关紧要”

的情况下方能进行。 

而新的《瑞士基金会法》允许创始人保留未来在基金会契约中作出组织变

更或在身故时处置资产的权利。新《瑞士基金会法》第 86 a 条允许创始人

更灵活、更具体地调整基金会的组织结构，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。例如，

创始人可以任命新的基金会机构，修订现有的基金会资产管理规则，并通

过改变组织结构将原本旨在永久存在的基金会转变为捐赠基金会。值得注

意的是，在变更目的时，从基金会成立之日起或之前的组织变更之日起至

少要满十年，并且只有创始人才有权申请组织变更。 

这一变动不仅提供了灵活性，而且还强化了创始人对董事会的立场，即创

始人是负责确定基金会目的和方向的主体。 

 

III. 基金会契约修订的简化（新《瑞士基金会法》第 86 b 条） 

《瑞士基金会法》第 86 b 条此前允许对基金会契约进行微项修订，但前

提是该等修订被视为出于有效的客观原因而有必要进行，且不得影响第三

方的权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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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的《瑞士基金会法》第 86 b 条中，这些要求有所放宽，取消了需要说

明理由的要件。从《瑞士基金会法》灵活性和有效性的角度来说，这一修

订是合理的。 

此外，新《瑞士基金会法》第 86 c 条还明确规定，对基金会契约的修订无

需公证。由主管监督机关发出的批示即可。此举简化了行政程序并节约了

开支，是一个积极的发展。 

 

IV. 监督投诉机制合法化（新《瑞士基金会法》第 84 条第 3 款）  

新《瑞士基金会法》的第 84 条将基金会置于公共机关的监管之下。监管

的目的不仅是保证基金会的运作，而且还要保证基金会目的的实现和创始

人的意愿得到尊重。对于基金会管理机构违反法律或章程的作为或不作为，

第三方有权向主管监管部门投诉。该法修订前，这样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。 

新《瑞士基金会法》为上述投诉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同时还规定了一

份详尽的投诉人清单，包括基金会的受益人或债权人、创始人、出资人以

及基金会董事会的前任和现任成员。上述人员可以就基金会违反章程或违

法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向监管机构投诉。原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。学

术界已经对新的有权投诉的详尽人员名单进行了严格审查。 

 

V. 结语 

本次修订增加了事后变更的可能性，简化了行政审批程序，从而加强了创

始人的权利。基金会监督投诉的法律依据得以进一步确立，总体是一个积

极的变革。 

尽管有观点认为，在资本和债权人保护以及基金会董事会的责任方面仍然

缺乏有效规则。还有观点呼吁对《瑞士基金会法》进行彻底审查并使其自

由化。 

此外，批评者还认为，基金会免税这一重要问题在新的《瑞士基金会法》

中仍未得到解决，因为许多州的税务部门仍沿用旧的做法，认为基金会董

事会成员不应获得报酬。这些批评者认为，董事会成员的适当报酬会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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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士基金会的吸引力。当然，瑞士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（通常是律师或会

计师）更希望得到足够的报酬，但对于那些计划建立一个可靠而持久的基

金会的外国富有人群来说，也许以下安排会更具吸引力，即基金会的董事

会成员不领取报酬，从而即使在创始人去世后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

少其资本。瑞士作为基金会所在地已经具有相当的吸引力。瑞士应加强努

力，解释为什么基金会的可疑性大大低于普通法中的信托。后者往往是为

了规避当地或国际税收及其他规则而设立的。 

 

***** 

本文仅提供一般信息不意图提供法律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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